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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家探視 

 證明書 

         依民法第982條規定：「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 
         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戶籍 
         法第9條第1項規定：「結婚，應為結婚登記。」爰此，結婚登 
         記，需雙方當事人持憑結婚書約(應有2人以上之證人簽名或蓋 
         章)、雙方當事人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及最近2年所攝正面符 
         合規定之半身彩色照片1張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徐先生與林女士於107年9月25日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 
          經查徐先生為在監人口，為確定在監人口身分得否辦理結婚登 
          記，爰徐先生提具監獄受刑人返家探視證明書，上面敘及核准 
          返家日(107年9月22日上午7時)及返監日(107年9月25日下午5 
          時)，經戶政事務所受理人員核對無誤後，徐先生與林女士雙 
          方當事人，除提憑監獄受刑人返家探視證明書外，併附雙方戶 
          口名簿、國民身分證及結婚書約辦理結婚登記。 
 



歸 化 至 設 籍 流 程 簡 化 

     依現行規定，外國人至戶政事務所(以下簡稱戶所) 
     申請歸化國籍或回復國籍，須經內政部許可歸化 
     或回復國籍後，至移民署服務站辦理臺灣地區居  
     留、定居，再至戶所辦理初設戶籍或戶籍遷入登 
     記，申請人須多次往返戶所及移民署。 

      

     為簡化民眾洽公申辦流程，民眾除了到移民署服 

     務站申辦居留或定居外，也可透過在戶所申請歸 

     化或回復國籍時，由民眾選擇請戶所受理，將居 

     留或定居等相關申請案轉送移民機關，免除申請 

     人於戶所及移民署間往來奔波。便利申請人可在 

     戶所同時領取歸化國籍許可證書及居留證或回復 

     國籍許可證書及定居證。 
 

     有關國籍法相關規定，可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 

     訊網查詢(https://www.ris.gov.tw/）或就 

     近向任一戶政事務所洽詢。 



寶寶出生後60日內，應由父母以書面
約定姓氏及姓名，並向戶政事務所辦
理出生登記。 

子女姓氏 父母約定

 二人親自攜帶結婚書約(包含證人2  
 人簽章)、身分證、戶口名簿及相片 
 到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 
 記才算生效唷！ 

新婚誌喜 別忘了登記

 

男孩女孩一樣好  生來通通都是寶  
尊重多元性別認同 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尊重不同性別取向 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性別平權 攜手向前



紀念日及節日 日期 週六暫停服務 

農曆除夕及春節假期 2月2日(六)至2月10日(日) 2月2日、9日 

和平紀念日 2月28日(四)至3月3日(日) 3月2日 

兒童及民族掃墓節 4月4日(四)至4月7日(日) 4月6日 

端午節 6月7日(五)至6月9日(日) 6月8日 

中秋節 9月13日(五)至9月15日(日) 9月14日 

國慶日 
10月10日(四)至10月13日

(日) 
10月12日 


